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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

货物、工程及服务采购管理办法 

（2024 年 11 月 3 日第七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

会”）货物、工程及服务采购管理，提高基金会捐赠资金使用的

规范性和有效性，做到采购工作全程公开、透明、可追溯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

北京大学相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基金会申请捐赠项目立项的北京大

学校内各学部、学院（系、所、中心）、研究机构、职能部门、

挂靠单位、直属附属单位和群团组织（以下简称“各立项单位”）

使用捐赠项目资金进行的货物、工程及服务采购活动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采购，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、

工程及服务的行为，包括购买、租赁、委托、雇用等。 

本办法所称货物范围包括：各类仪器设备、办公用品、图书

资料、家具资产、软件与自制设备或其他物资等货物。 

本办法所称工程范围包括：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、装修、拆除、修缮等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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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服务范围包括：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采购对

象。 

第四条 各立项单位使用捐赠项目资金采购货物、工程及服

务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北京大学及基金会相关规章

制度进行，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采购人指各立项单位具体实施采购业务的负责人。

采购人是采购活动的责任主体，应当切实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

的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六条 捐赠项目负责人是各立项单位使用捐赠项目资金采

购货物、工程及服务的直接责任人，对采购相关工作的合法合规

性承担直接责任。使用捐赠项目资金采购货物、工程及服务，均

须经捐赠项目负责人审批同意。 

第七条 各立项单位对使用捐赠项目资金采购货物、工程及

服务的相关工作承担监管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采购项目的供应商

选定、合同签订、合同履约、验收和款项报账工作等。 

 

第二章 采购方式及适用范围 

第八条 各立项单位使用捐赠项目资金采购货物的，按照如

下办法执行： 

（一）采购仪器设备的，应参照北京大学仪器设备采购相关

规定执行。其中，在学校采购限额标准以下、在“竞价采购目录”

外的，可由各立项单位参照政府采购方式自行组织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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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采购家具资产的，应参照北京大学家具资产采购相关

规定执行。其中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，可由各立项单位参

照政府采购方式自行组织采购。 

（三）采购软件资产的，应参照北京大学软件购置相关规定

执行。其中，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，可由各立项单位参照政府采

购方式自行组织采购。 

（四）采购其他货物的，应参照《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

购目录及标准》中货物采购的相关规定执行。在该文件规定范围

以外的，由各立项单位参照政府采购方式自行组织采购。 

第九条 各立项单位使用捐赠项目资金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，

应参照北京大学工程建设项目采购相关规定执行。其中，单项合

同估算价 50 万元以下的，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咨询服务

以及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，可以由工程管理

部门直接发包或自行组织采购。 

第十条 各立项单位使用捐赠项目资金采购服务的，应参照

《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中服务采购的相关规

定执行。在该文件规定范围以外的，各立项单位参照政府采购方

式自行组织采购。 

第十一条 按照相关规定可由各立项单位参照政府采购方式

自行组织采购的，采购方式主要包括：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

单一来源采购、询价等。 

（一）竞争性谈判是指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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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不少于 3 家的供应商，就采购事宜进行谈判，按报价最低的

原则，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。 

（二）竞争性磋商是指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

确定不少于 3 家的供应商，就采购事宜进行磋商，按综合得分最

高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的采购方式。 

（三）单一来源采购是指向特定供应商直接购买的采购方式。 

（四）询价采购是指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确

定不少于 3 家的供应商，对其提供的报价、质量、服务等进行比

较后确定供应商的采购方式。 

第十二条 重要采购项目或采购金额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

采购决策、采购流程的相关文件及说明材料，需提交基金会留档

备查。 

 

第三章 采购合同与验收 

第十三条 各立项单位负责与货物、工程及服务供应商签订

采购合同。 

第十四条 采购合同内容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北京大学及

基金会规定。通过评审程序确定采购结果的采购项目，其采购合

同内容不得与评审结果有实质性差异。 

第十五条 采购人应当组织供应商的履约验收，如有北京大

学相关单位需组织或参与验收的，应共同对供应商履约进行验收。 

第十六条 采购人应重视履约验收工作，按照项目具体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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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合同等对货物、工程及服务类采购项目完成情况进行严格验

收确认。 

第十七条 重要采购项目或采购金额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

验收完成后应出具验收报告或验收情况说明，由验收各方共同签

署，各立项单位留存备查。 

第十八条 验收合格的项目，应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

供应商支付合同款项，并办理款项报账手续，如所采购项目存在

需建档入账的资产，应按照北京大学及基金会相关规定办理资产

建档入账手续。验收不合格的项目，应依法依规及时处理。 

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九条 使用社会公益项目捐赠资金采购货物、工程及服

务，但不由基金会及各立项单位实施的，由捐赠项目受益方按规

定自行组织采购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实施后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有

新规定的，依照新规定执行，并适时对本办法进行修订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经 2024 年 11 月 3 日第七届理事会第六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发送：基金会秘书处班子成员、基金会各部门 

基金会行政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3 日印发 


